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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９例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案例中有无精神障碍者
鉴定前诊疗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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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山东　济宁　２７２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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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中精神障碍者与无精神障碍者既往诊疗情况的差异，以期提高司法精神病学鉴
定中对无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的识别和鉴别能力。方法　采用自编调查表收集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７年在某司法鉴定所进行刑事
责任能力鉴定的１３６９例被鉴定人的一般信息和鉴定前诊疗信息，根据鉴定诊断分为精神障碍组（ｎ＝９６４）和无精神障碍组
（ｎ＝４０５），对两组人口学资料、精神异常史以及就诊情况进行比较，并对无精神障碍组的既往临床诊断进行分析。结果　精
神障碍组和无精神障碍组年龄、职业、犯罪类型（人身攻击类、经济侵犯类）、既往精神异常史、就诊史以及就诊的时间与方式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 ０．０１）。精神障碍组的精神异常史率和就诊率均高于无精神障碍组（８７．３％ ｖｓ．
３７．８％，χ２＝３５２．８７４，Ｐ＜０．０１；６５．２％ ｖｓ．４４．０％，χ２＝５３．４５９，Ｐ＜０．０１）；无精神障碍组案发后就诊率高于精神障碍组
（３３．７％ ｖｓ．１２．１％，χ２＝４６．３０２，Ｐ＜０．０１）；无精神障碍组中就诊次数较精神障碍组少（ｕ＝３７７１４．０００，Ｐ＜０．０１）。精神分裂
症类、癔症／应激相关障碍／神经症类和心境障碍是无精神障碍组最常见的临床诊断。结论　与精神障碍者相比，无精神障碍
者既往多无精神异常史，临床就诊率低，更倾向于案发后就诊和单次就诊，常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类、癔症／应激相关障碍／神
经症类和心境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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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障碍患者作为一类需要密切关注的群体，
其肇事肇祸行为已成为严重的医学、法律及社会问

题［１－３］。对涉及刑事案件的精神障碍患者来说，司

法精神病学鉴定提供了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４］。

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无精神障碍的犯罪嫌疑人试图

通过伪装病情、伪造病史来逃脱法律的制裁［５］。因

此，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对维护国

家法律的严肃性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已有较多关

于刑事案件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研究报道［６－１０］，但

大多仅对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者人口学资料进行

流行病学统计分析，且样本量不大。本研究通过对

某司法鉴定所１３６９例鉴定案例进行回顾性分析，
比较精神障碍者与无精神障碍者鉴定材料中的案件

情况和诊疗情况的差异，以期提高对无精神障碍犯

罪嫌疑人的识别和鉴别能力。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７年在某司法鉴定
所进行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所有被鉴定人。入组标

准：①被鉴定人所犯案件为刑事案件；②鉴定诊断符
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３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ｆＭｅｎ
ｔ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ＣＭＤ－３）；③鉴定资料齐
全、可靠。排除标准：没有形成鉴定意见者。研究期

间该鉴定单位共鉴定各类案例３２３３例，符合入组
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１３６９例。本研究通过济
宁市精神病防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

１．２　调查工具

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和既往诊疗情况调查

表进行调查。前者包括被鉴定者一般人口学信息（性

别、年龄、职业、婚姻、居住地、受教育水平）和司法精

神病学鉴定相关信息（案件类型、鉴定诊断、刑事责任

能力认定）；后者包括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前被鉴定人

的精神异常史、病程、就诊情况（就诊时间、就诊地点、

门诊就诊次数和诊断、住院就诊次数和诊断）。

１．３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案例分析，逐个翻阅全部入组

案例的鉴定案卷，依次填写两个调查表。根据鉴定

诊断意见将被鉴定人分为精神障碍组和无精神障碍

组；比较两组人口学资料、精神异常史及就诊情况，

并对无精神障碍组的既往临床诊断进行分析。诊疗

相关信息来自医院就诊病历、诊断证明或鉴定材料

中相关人员证言证词。鉴定材料中对被鉴定人精神

状况的描述说法不一、无法判断者判定为精神异常

史不详。研究中，被鉴定人的诊疗时间分为犯罪行

为实施前（案发前）和实施后（案发后）两种情况。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频数和百分比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χ２

检验或秩和检验。计量资料首先使用 Ｋ－Ｓ检验是
否符合正态分布，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非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一般人口学资料和犯罪类型比较

　　结果显示，两组年龄分布不符合正态分布（Ｋ－Ｓ
检验Ｚ＝２．７１４，Ｐ＜０．０１），年龄中位数为３７．４６岁
（四分位数间距：１７．４６岁）。男性１１６３例（８５．０％），
女性２０６例（１５．０％）；无业／待业３３６例（２４．５％），
学生１７例（１．２％），农民７９０例（５７．７％），个体６８
例（５．０％），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１５８例（１１．５％）；
未婚４６９例（３４．３％），已婚６６０例（４８．２％），离异／
丧偶２４０例（１７．５％）；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１０８３
例（７９．１％），高中及以上２８６例（２０．９％）。案件类
型：人身攻击类８６６例（６３．３％），经济侵犯类２４９例
（１８．２％），扰乱治安类１８７例（１３．７％），其他类６７
例（４．９％）。

精神障碍组和无精神障碍组的年龄、职业、犯罪

类型（人身攻击类、经济侵犯类和其他类）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０．０１）。见表１。

２．２　两组精神异常和就诊情况比较

在鉴定材料反映出的嫌疑人鉴定前精神状况与

就诊情况中，精神障碍组的精神异常史率和就诊率

均高于无精神障碍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１）。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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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一般人口学资料和犯罪类型比较

项　　目 精神障碍组（ｎ＝９６４） 无精神障碍组（ｎ＝４０５） χ２／ｕ Ｐ

年龄［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 ３８．２８（１７．３２） ３５．７８（１７．０１） －２．５８１ ０．０１

性别［ｎ（％）］

　　男性 ８２１（８５．２） ３４２（８４．４） ０．１１６ ０．７４１

　　女性 １４３（１４．８） ６３（１５．６）

职业［ｎ（％）］

　　无业、待业 ２４５（２５．４） ９１（２２．５） １７．０８３ ０．０２

　　学生 １０（１．０） ７（１．７）

　　农民 ５７４（５９．５） ２１６（５３．３）

　　个体 ３８（３．９） ３０（７．４）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９７（１０．１） ６１（１５．１）

婚姻［ｎ（％）］ ５．６６０ ０．０５９

　　未婚 ３４８（３６．１） １２１（２９．９）

　　已婚 ４５７（４７．４） ２０３（５０．１）

　　离异／丧偶 １５９（１６．５） ８１（２０．０）

受教育程度［ｎ（％）］

　　初中及以下 ７６６（７９．５） ３１７（７８．３） ０．２４４ ０．６６２

　　高中及以上 １９８（２０．５） ８８（２１．７）

居住地［ｎ（％）］

　　农村 ７７５（８０．４） ３１１（７６．８） ２．２５９ ０．１４４

　　城市 １８９（１９．６） ９４（２３．２）

犯罪类型［ｎ（％）］

　　人身攻击类 ６４８（６７．２） ２１８（５３．８） ２２．００８ ＜０．０１

　　经济侵犯类 １５０（１５．６） ９９（２４．４） １５．１２７ ＜０．０１

　　扰乱治安类 １３３（１３．８） ５４（１３．３） ０．０５２ ０．８２０

　　其他 ３３（３．４） ３４（８．４） １５．１４５ ＜０．０１

表２　两组既往就诊情况比较［ｎ（％）］

　　项　　目 精神障碍组（ｎ＝９６４） 无精神障碍组（ｎ＝４０５） χ２ Ｐ

精神异常情况

　　无或不详 １２２（１２．７） ２５２（６２．２） ３５２．８７４ ＜０．０１

　　有 ８４２（８７．３） １５３（３７．８）

就诊情况

　　未就诊 ３３５（３４．８） ２２７（５６．０） ５３．４５９ ＜０．０１

　　有就诊 ６２９（６５．２） １７８（４４．０）

２．３　两组就诊时间、就诊次数及就诊方式比较

两组就诊时间、就诊次数和就诊方式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０．０１）。与精神障碍
组相比，无精神障碍组仅案发后就诊的占比更高，仅

案发前就诊及案发前后都就诊者占比较低（Ｐ均 ＜
０．０１）。就诊次数方面，无精神障碍组较精神障碍
组少（Ｐ＜０．０１）。就诊方式方面，两组均以住院为
主，但无精神障碍组的住院率低于精神障碍组

（Ｐ＜０．０５）。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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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中有就诊史者的就诊时间及就诊方式比较［ｎ（％）］

　　项　　目 精神障碍组（ｎ＝６２９） 无精神障碍组（ｎ＝１７８） χ２ Ｐ

就诊时间

　　仅案发前诊疗 ４４０（７０．０） １０４（５８．４） ８．３８９ ＜０．０１

　　仅案发后诊疗 ７６（１２．１） ６０（３３．７） ４６．３０２ ＜０．０１

　　案发前后都诊疗 １１３（１８．０） １４（７．９） １０．６７２ ＜０．０１

就诊次数

　　１次 ２３７（３７．７） １１７（６５．７） ３７７１４．０００ ＜０．０１

　　２次 １７３（２７．５） ４０（２２．５）

　　３次及以上 ２１９（３４．８） ２１（１１．８）

就诊方式

　　仅门诊 ８９（１４．１） ３９（２１．９） ６．２６１ ０．０１２

　　住院 ５４０（８５．９） １３９（７９．１）

２．４　无精神障碍组既往的临床诊断

在既往接受诊疗的１７８例无精神障碍组中，其
中１６９例有明确的临床诊断（其中８例既往有两种
诊断），９例诊断不明。精神分裂症类［８８例次
（５２．１％）］、癔症／应激相关障碍／神经症类［３６例
次（２１．３％）］和心境障碍［３１例次（１８．３％）］是无
精神障碍组最常见的临床诊断，其余分别为器质性

精神障碍［１０例次（５．９％）］、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
神障碍［７例次（４．１％）］和精神发育迟滞［５例次
（３．０％）］。

３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

刑事案件嫌疑人中，以男性、青壮年、农民为主，受教

育程度较低，与柳亭林等［１１－１３］研究结果一致。与无

精神障碍者相比，精神障碍者犯罪时职业欠稳定，这

可能与患者社会功能受损、劳动能力下降、难以维持

稳定的工作有关。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刑事案件中以

人身侵犯案件为主，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１４－１７］。

本研究显示，无精神障碍的嫌疑人所提供的材

料中，６２．２％的案例未反映犯罪前有明确的精神异
常情况，也符合就诊率低的情况（５６．０％的案例无
诊疗资料）。这其中一部分人明确知道自己精神正

常，希望通过伪装疾病减轻法律的制裁而申请鉴定；

也有一部分人曾有“精神异常”表现，家属或司法机

关对其犯罪行为存有疑虑，要求司法鉴定予以明确

诊断［１８］。无精神障碍者涉及经济侵犯类案件较多，

可能是因为此类案件目的明确、且需要一定的策划

与实施手段。

在有就诊行为的案例中，两组在案发后的就诊

率均较案发前低，这可能是因为公安机关多在案发

后迅速立案以致案发到鉴定时间间隔较短，多数嫌

疑人及家属未立即就诊［１９］。无精神障碍组案发后

就诊率较精神障碍组更高，可能与试图增加伪装疾

病的可信度而主动求医有关。无精神障碍组较精神

障碍组的就诊次数少，可能与无精神障碍者的精神

异常治疗周期短、单次诊疗预后好有关；也说明真正

的精神障碍多需要长期、多次诊疗，而单次诊疗的结

果准确性存疑。另外，两组在就诊方式的选择方面

都以住院诊疗为主，这可能与就诊时精神症状较严

重及诊疗的需要有关。

鉴定为无精神障碍的嫌疑人中，既往临床诊断

为精神分裂症类者最多，其次为癔症／应激相关障
碍／神经症类和心境障碍，其他诊断均不超过１０例。
嫌疑人除了伪装疾病和病历外，还可能有以下几点

原因：第一，嫌疑人曾因异常表现而就诊，医师对异

常表现是否达到诊断标准判断失误，如将普通激惹

冲动或情感宣泄认为精神病紊乱行为，这类情况多

被诊断为临床常见的精神分裂症类疾病。第二，嫌

疑人曾患精神障碍，经治疗后痊愈，案发及鉴定时精

神状态无异常；其中癔症、应激相关障碍及神经症的

病程短、自然预后良好；单纯抑郁及躁狂也有一定自

限性；早发精神分裂症也有 ４６％的患者预后良
好［２０］。第三，嫌疑人的精神状态曾处于似是而非的

边缘状态，临床为防漏诊多予以诊断，而鉴定时为防

误诊多不予诊断。

总体来看，在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中，与有精神障

碍的犯罪嫌疑人相比，无精神障碍的犯罪嫌疑人职

业相对稳定，多涉及经济侵犯类案件；多数无精神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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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及诊疗史，而在少数有诊疗史的案例中，以单次就

诊为主且更倾向于案发后就诊；另外，无精神障碍的

犯罪嫌疑人既往临床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类、癔症／应
激相关障碍／神经症类和心境障碍最为常见。因此，
分析鉴定材料时，鉴定人员应对此类案件加以重视，

提高警惕，防止无精神障碍者通过伪装疾病减免刑

事责任，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医学的严谨。本研究

的样本仅反映本地区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犯罪

嫌疑人的诊疗情况，未与其他地区进行对比；另外，

所设计的调查表也仅基于一般诊疗资料的调查，对

于具体治疗过程、服药情况、病情评估未做详细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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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精神医学鉴定资料分析［Ｊ］．安徽医学，２０１７，３８（６）：７８７

－７８９．

［１４］张建芳，高斌，苗壮，等．司法精神医学鉴定１１７例案例分析

［Ｊ］．中国法医学杂志，２０１８，３３（ｚ１）：６－９．

［１５］丁红艳，李江涌，胡峰，等．２００例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案例分

析［Ｊ］．国际精神病学杂志，２０１８，４５（５）：８８８－８９１，９００．

［１６］ＦａｚｅｌＳ，ＬａｎｇｓｔｒｏｍＮ，ＨｊｅｒｎＡ，ｅｔａｌ．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ａｂｕｓｅ，ａｎｄｖｉｏｌｅｎｔｃｒｉｍｅ［Ｊ］．ＪＡＭＡ，２００９，３０１（１９）：２０１６－

２０２３．

［１７］孙志伟，史天涛，付培鑫．精神分裂症者凶杀行为特征与其刑

事责任能力相关性［Ｊ］．法医学杂志，２０１７，３３（１）：３２－３５．

［１８］吕盼，刘建梅，胡峻梅．３７２０例刑事责任能力鉴定案例分析

［Ｊ］．华西医学，２０１４，２９（８）：１５２５－１５３０．

［１９］刘建梅，吕盼，胡峻梅．１５６例重复违法的精神障碍患者特征

分析［Ｊ］．法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９（４）：２７８－２８１．

［２０］周惠至．云南省早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预后、预后影响因素及

诊断稳定性研究［Ｄ］．昆明：昆明医科大学，２０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０１）

（本文编辑：吴俊林）

２３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ｓｙｃｈｊｍ．ｎｅｔ．ｃｎ　　　　　　　　　　　　　　　　　　　　　　　　　　四川精神卫生２０１９年第３２卷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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